附件1
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学生入党积极分子

选拔标准（修订）

一、选拔入党积极分子的必要条件

1.年满十八周岁，符合《党章》规定的基本条件，已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；

2.共青团员，且经团支部、团总支审批获得优秀团员入党推荐资格；

3.参加学校各分党校组织的业余党校培训班并通过结业考试，取得结业证书。

二、选拔入党积极分子的思想政治条件

（一）思想政治条件

1.坚决拥护党的领导，入党动机端正，入党意愿强烈，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；

2.积极配合所在团支部工作，按时交纳团费，按频次参加团支部各项活动；

3.在业余党校培训班学习期间表现积极，上课认真听讲，不迟到早退，不无故请假；

4.尊敬老师，团结同学，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，在班级中能起到一定的表率作用。

（二）学习条件

1.学习态度端正，成绩优良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；
2.评选前6个月内无旷课、迟到、早退等现象。

（三）行为条件

1.综合素质提升学分达到学生工作部和所在二级学院的基本要求；

2.积极服务师生、服务学院发展，积极参加各类讲座，参加学院公益活动、志愿服务活动；

3.遵守校纪校规，按要求着装，不将食物、饮料带入教学楼，评选前6个月内无打架斗殴、夜不归宿、考试作弊、使用违禁电器或其他学校《学生违纪处分规定》中所列的行为。

三、选拔入党积极分子的优先条件

1.获得校级及以上荣誉、荣誉称号或表彰；

2.作为主要负责人，所在班级、寝室、社团等获得校级以上各类先进集体表彰；

3.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成绩位于班级前10%者；

4.学习成绩位于班级前20%者；

5.所在寝室在学生公寓检查中被评为优秀寝室2次（含）以上的。

四、一票否决条件

（一）取消当次入党积极分子选拔资格

1.评选前6个月内有不及格科目（补考前）的；

2.评选前6个月内学习成绩排名全班后20%的；

3.旷课累计超过2学时（含）的；

4.由于其他原因，党组织认为应当取消当次入党积极分子选拔资格的；

5.已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，在培养考察期内出现上述情况之一的，党总支应对其进行严肃批评教育，酌情延长其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期；情节严重的，经支部委员会讨论通过、党总支审批同意，可取消其入党积极分子资格，且1年内不得再参与入党积极分子的选拔。

（二）在校期间取消入党积极分子选拔资格

1.旷课累计超过4学时（含）的；

2.受到学校警告及以上处分的；

3.不及格科目达2门（含）以上的；

4.由于其他原因，党组织认为应当取消入党积极分子选拔资格的；

5.已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，在培养考察期内出现上述情况之一的，应取消其入党积极分子资格，且在校期间不得再参与入党积极分子选拔。



